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浙江康隆达特种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根

据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颁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中汇 2023 年年度审计过程中的履职情

况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质条件 

（一）基本信息 

中汇创立于 1992 年，于 2013 年 12 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管理总部设立

于杭州，系原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

业务。 

事务所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2月 19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业路 8号华联时代大厦 A幢 601室 

首席合伙人：余强 

上年度末（2023 年 12月 31日）合伙人数量：103人 

上年度末（2023 年 12月 31日）注册会计师人数：701人 

上年度末（2023 年 12 月 31 日）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

师人数：282人 

最近一年（2023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 108,764万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97,289万元，证券业务收入 54,159万元。上年度共承办 159家上市公司年报审

计，主要行业涉及：（1）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2）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制

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 

（二）项目信息 

1、项目组成员信息 



 

项目组成

员 
姓名 

成为注

册会计

师时间 

开始从

事上市

公司审

计时间 

开始在本所执

业时间 

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

时间 

近三年签署及复

核过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家数 

项目合伙

人 
章祥 2011年 2009年 2013年 11月 2020年 超过 10 家 

签字注册

会计师 
徐云平 2014年 2016年 2016年 1月 2021年 超过 5家 

质量控制

复核人 
王其超 2001年 1999年 2009年 7月 2022年 超过 10 家 

中汇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

性的情形。 

二、执业记录 

中汇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施 6 次、自律监管措施 5次，未受到

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和纪律处分。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监督管理措

施 6次，涉及人员 21 人；受到自律监管措施 6次，涉及人员 15人。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前述受到监管措施的情况不影响中汇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

务和其他业务。其中涉及前述项目组成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详见下表： 

姓名 
处理处罚

日期 

处理处

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章祥 
2022年 3

月 15日 

自律监

管措施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审

核中心 

对在浙江鑫甬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

上市申报项目中存在的未能对招股说明书、审核

问询回复中的相关事项进行充分核查验证，履行

特别注意义务等问题采取书面警示的监管措施。 

三、质量管理水平 

中汇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及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等职业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围绕质量管理准则要求

的八个组成要素在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质量责任管理、职业道德规范、客户关系

和具体业务的接受与保持、与质量管理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执行、项目质

量复核、执业质量监控、分所管理、接受外部执业质量检查管理等九个方面都制

定了相应的质量管理制度、政策和程序，建立健全了较为全面、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相关方面具体说明如下： 

(一)项目咨询 

中汇制定了项目咨询的政策和程序，项目组需就重大问题和疑难事项向专业



 

技术部或质量控制部进行咨询。近一年审计过程中，中汇项目组就公司重大会计

审计事项与中汇专业技术部及时咨询，按时解决了公司重点难点技术问题。 

(二)意见分歧解决 

中汇制定了明确的专业意见分歧解决的政策和程序。当项目组成员、项目质

量复核人或专业技术部成员之间存在未解决的专业意见分歧时，需要咨询专业技

术部负责人或质量控制部负责人，必要时会进一步提交专业技术委员会或风险控

制与质量管理委员会。专业意见分歧的解决记录于审计工作底稿，审计底稿中需

记录审计项目组就其已知悉的专业意见分歧已经解决的结论。在专业意见分歧解

决之前不得出具报告。近一年审计过程中，中汇就公司的所有重大会计审计事项

达成一致意见，无不能解决的意见分歧。 

(三)项目质量复核 

中汇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项目质量复核的政策和程序，明确复核流程、复核人

员和复核范围，对于证券业务，中汇委派质量控制部及独立复核合伙人执行项目

质量复核。近一年审计过程中，中汇根据其质量管理制度要求实施了完善的项目

质量复核程序并于审计报告日前完成了项目质量复核程序，质量控制部人员和独

立复核合伙人实施的项目质量复核范围包括审计过程中产生的重大事项、已审财

务报表及拟出具的报告以及项目组作出的重大判断和得出的结论相关的工作底

稿等。 

(四)项目质量检查 

中汇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执业质量监控的政策和程序，以合理保证质量管理的

政策和程序得以有效运行。中汇对质量管理的监控，包括每年一次的对质量管理

体系的设计和运行的监控检查，以及以合伙人为维度的具体项目的执业质量检

查。对合伙人的监控检查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内，所有合伙人都要至少

接受一次监控检查。监控结果纳入合伙人年度执业质量考核，并视监控检查情况

采取相应惩戒措施。近一年审计过程中，中汇没有在项目质量检查方面发现重大

问题。 

(五)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 

中汇风险控制与管理委员会负责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监控检查，并评价监控检

查或外部检查所识别的质量管理缺陷和整改。在近一年审计过程中，中汇没有在




